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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表：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

率，保证大会顺利进行，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本公司《股东大会制度》等文件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参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须携带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身

份证等）及相关授权文件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及有关事宜。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应于 2013 年 6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 07:30-08:30 办理会议登记；在宣布现场出席会

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后，已提交

会议出席回条但未登记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无权参加会议表决。  

三、出席会议人员请将手机调至振动或关机，听从大会工作人员

安排，共同维护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谢绝个人进行录音、拍照及录

像。  

四、大会投票表决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在大

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有

一票表决权。   

五、现场记名投票的各位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需对本次会议的所

有议案予以逐项表决，在各议案对应的“同意”、“反对”和“弃权”

中任选一项，选择方式应以在所选项对应的空格中打“√”为准。对

于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投票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将视为弃权。  

六、每位股东每次发言建议勿超过三分钟，同一股东发言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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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发言主题应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相关。  

七、《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洛

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洛阳栾川钼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报告》、《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报告》、《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报》、《关于续聘 2013 年度审计机构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

金的议案》、《关于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修订〈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方担保管理制度〉

的议案》、《关于修订〈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筹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终止投资部分 A 股发行项目的

议案》、《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为普通决议案，需由出席 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委任顾美凤女士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授权董事会厘定其酬金的

议案》、《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回购 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关

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发行银行间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一般授权的议

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境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为特别决

议案，需由出席 2012 年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会议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2012 年

度述职报告》。其中《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 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还需要获得出席 2013 年度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 A 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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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以及出席2013

年度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 H 股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会议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请

参会人员自觉维护会议秩序，防止不当行为影响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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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13 年 6 月 7 日上午 08：30 开始, 依次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13 年度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及 2013 年

度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会议地点：河南省洛阳市钼都利豪国际饭店国际会议厅；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大会主席：董事长吴文君先生。  

一、宣读会议须知；   

二、宣读会议议程；   

三、宣布会议开始；  

四、介绍会议出列席情况；  

五、宣读各项议案；  

六、股东集中发言及提问；  

七、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对各项议案投票表决；  

八、统计表决结果、宣布会议决议；  

九、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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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现将经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一：《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 

（请参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2012年A股年报第十一

节“财务会计报告”,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公司2012年H股年报第

十一节“独立核数师报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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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

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根据

《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公司 2012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二：《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 7 -

附件二：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一、总述 

2012 年财务工作按照集团公司的总体要求，着力加强财务分析

工作，强化财务管理职能，各单位克服市场不利因素，采取多重应对

措施，通过精心的生产组织以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

2012 年初制定的各项财务经营目标。 

本决算报告有关数据已经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本年度总体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2012年12月31日集团合并资产总额人民币1,574,932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 337,792 万元，净资产总额人民币 1,237,139 万元，

其中：少数股东权益人民币 82,98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人

民币 1,154,153 万元。 

2012 年度集团合并销售收入人民币 571,089 万元，比上年减少了

人民币 38,876 万元或 6%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01,638 万元，较上年

减少人民币 13,979 万元或 12%；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人民币 105,030 万元，较上年减少人民币 6,787 万元或 6%。 

二、利润完成情况 

截止2012年12月31日本集团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01,638万元，较上

年的人民币115,616万元减少人民币13,979万元。影响净利润的主要因

素有： 

1、销售毛利 

a、本年度钼炉料销售收入人民币263,269万元，较上年度降低人

民币78,373万元，销售成本较上年度降低人民币13,072万元，销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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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较上年降低人民币65,301万元。 

b、钨相关产品销售收入人民币92,905万元，较上年度增加人民币

30,250万元，销售成本较上年度增加人民币5,256万元，销售毛利较上

年增加人民币24,994万元。 

c、钼深加工产品销售收入人民币13,551万元，较上年度减少人民

币2,622万元，销售成本较上年度减少人民币777万元，销售毛利较上

年减少人民币1,845万元。 

d、黄金、白银及相关产品销售收入人民币95,546万元，较上年度

增加人民币32,690万元，销售成本较上年度增加人民币39,278万元，

销售毛利较上年减少人民币6,588万元。 

e、电解铅销售收入人民币57,880万元，较上年度增加人民币17,711

万元，销售成本较上年度增加人民币17,310万元，销售毛利较上年增

加人民币401万元。 

f、其他产品售收入人民币46,939万元，较上年度减少人民币38,530

万元，销售成本较上年度减少人民币38,210万元，销售毛利较上年减

少人民币320万元。 

以上产品共同影响销售毛利较上年度下降人民币48,660万元。影

响销售毛利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本年度集团主要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

同期下降，造成集团整体毛利率由上年的35.9%下降至29.8%。 

2、营业税金及附加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团销售税金及附加为人民币

26,889万元，比2011年度的人民币21,880万元增加人民币5,0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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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钼原矿资源税从本年2月起由人民币8元/吨上升至人民币

12元/吨，影响资源税增加。 

3、销售费用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团销售费用为人民币2,533万

元，比2011年度的人民币2,463万元增加人民币70万元。主要是相关

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4、管理费用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团的管理费用为人民币43,333

万元，比2011年度的人民币46,002万元减少人民币2,669万元，减少的

原因主要是本集团加强费用控制所致。 

5、财务费用 

本年度集团财务费用人民币 4,960 万元，比 2011 年度的人民币

6,870 万元减少人民币 1,910 万元，主要原因为本年度结构性银行存

款利息收入增加。 

6、资产减值损失 

本年度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 2,785 万元，比 2011 年度的人民币

2,320 万元增加人民币 465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永宁金铅计提的存

货跌价准备比上年增加。 

7、投资收益 

本年度集团实现投资收益人民币 15,104 万元，比 2011 年度的

人民币 12,704 万元增加人民币 2,400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投资理

财产品收益增加及联营公司豫鹭公司业绩较上年增加。 

8、营业外收入 

本年度集团实现营业外收入人民币 5,419 万元，比 2011 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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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1,480 万元增加人民币 3,938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取得的政

府补贴收入比上年增加。 

9、营业外支出 

本年度集团发生营业外支出人民币 421 万元，比 2011 年度的人

民币 2,040 万元减少人民币 1,619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处

置固定资产产生的净损失较上年减少。 

10、所得税费用 

本年度集团所得税费用为人民币 8,058 万元，比 2011 年度的人

民币 35,575 万元减少人民币 27,517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公

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 15%的所得税优惠税率。 

三、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一）总资产变动情况说明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1,574,932万元，较年

初增加人民币80,319万元或5 %。 

其中：流动资产人民币761,341万元，非流动资产人民币813,591

万元，分别较年初增加了人民币76,271万元或11%和增加了人民币

4,048万元或0.5%。主要变动原因是本年A股上市募集资金所致。 

（二）总负债变动情况说明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负债总额人民币 337,792 万元，较

年初减少人民币 30,922 万元或 8%。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 130,563

万元，非流动负债人民币 207,229 万元，分别较年初减少人民币

206,117 万元或 61%和增加人民币 175,195 万元或 547%；主要原因是：

本期偿还短期融资券人民币 20 亿元，发行 5 年期中期票据人民币 20

亿元。 

（三）少数股东权益变动情况说明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少数股东权益总额人民币 82,9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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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年初的人民币 86,885 万元减少人民币 3,899 万元或 4%，主要原因

为：本年度控股子公司亏损比上年增加亏损人民币 5,964 万元，从而

减少了少数股东权益。 

（四）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情况说明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人民币

1,154,153 万元，较年初的人民币 1,039,013 万元增加人民币 115,140

万元或 11%。主要原因是本年盈利超过当年利润分配所致。 

四、主要财务指标完成情况 

（一）偿债能力各项指标  

1、资产负债率 

2012 年资产负债率为 21%, 较上年同期 25%下降 3 个百分点 主

要是由于本年偿还银行短期借款人民币 3 亿元。 

2、流动比率 

本年度流动比率为 583%，比上年的 203%增加 3.8 倍，主要是由

于年度内公司偿还短期融资券人民币 20 亿元，流动负债减少，同时

A 股上市募集资金人民币 5.58 亿元，流动资产增加。 

3、速动比率 

本年度速动比率为 483%，比上年的 155%上升 3.28 倍，主要是

由于期末存货较期初减少人民币 3.4 亿元。 

（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各项财务指标 

与上年度相比，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各项财务指标中，存货周转率

比上年有所上升，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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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比上年有所下降。存货周转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期末存货余额较期

初减少，其他比率的下降是由于本期销售收入比上年减少。 

（三）盈利能力各项财务指标 

本年度各项盈利能力指标，均比上年有所下降，下降幅度在 1 至

3 个百分点之间，销售净利润率、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

年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本期净利润比上年减少，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

的下降主要是本期发行 2 亿股 A 股，摊薄了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 

五、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本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160,617 万元；投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266,686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人民币-25,482 万元，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人民币-5 万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流入额人民币-131,556 万元，

与上年同期净流入额人民币-6,025 万元相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流

入额减少人民币 125,531 万元，其中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增加

人民币 57,802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减少人民

币 207,978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增加人民币

24,840 万元，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去年减少人民币

195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通过加大应收

账款的收款力度，延长了对外付款期限，降低库存等措施，减少了经

营性的现金流支出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

因是购买理财产品规模加大，期末理财产品未到期所致；筹资活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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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A 股上市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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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

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预案

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内容如下： 

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公司实现的母公司

净利润为人民币10.88亿元，加上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9.95

亿元，减去本年度对股东的分配人民币4.57亿元，截至2012年12月31

日止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6.26亿元。 

为保持公司分红政策的连续和稳定，秉承一贯重视股东现金回报

的政策，建议公司2012年度按股利政策向股东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12元/股（含税），即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09,140,463

元（含税）。扣除拟分配的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现金股利后，剩余

未分配利润约为人民币10.17亿元。鉴于本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余额

已经超过注册资本的50%，从2012年起不再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公

司本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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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 

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报告》。根据

《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报告提

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三：《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报告》 

（请参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2012年A股年报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公司2012年H股年报第七节

“董事会报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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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 

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报告》。根据《公

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报告提交本次股

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四：《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报告》 

（请参见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公司 2012 年 H 股年报第八节“监

事会报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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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报》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报》。根据《公司法》、

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年报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

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五：《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报》 

（请参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 2012 年 A 股年报，刊登

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公司 2012 年 H 股年报）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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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续聘 2013 年度审计机构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3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2013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其酬金安排的议案》。具体内容

为：董事会同意续聘德勤永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

司2013年度的外部审计师，对2013年公司合并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审

计报告，报酬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根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

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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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购买赔偿限额为1,500万美元／

年的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被保险对象为公司及公司董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险期限至2014年6月30日止，并拟授权公司总

经理具体办理相关手续。2013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

的议案》。根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

该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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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修订《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方担保管理制度》的 

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方担保管理制度>

的议案》。具体内容为： 

原第十七条: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事项，应当经全体董 

事的四分之三以上通过。 

现修订为: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事项，除应当经全体董 

事的过半数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

意。 

根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议

案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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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修订《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要求，公司对《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将名称变更为《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3

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根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

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六：《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请参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 22 -

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修订《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 

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重新修订<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

度>的议案》。根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

现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七：《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请参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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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终止投资部分A股发行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为： 

鉴于首次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远远低于计划募集资金，无法满

足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本公司董事会同意终止 “高性能硬质合金项

目”和“钨金属制品及钨合金材料深加工项目”的实施。 

董事会认为，“高性能硬质合金项目”和“钨金属制品及钨合金

材料深加工项目”均为公司现有经营业务的下游业务，终止上述项目

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上述两个项目尚未开

始实施，亦未开始使用首次公开发行A股的募集资金。由于实际募集

资金远远低于计划募集资金金额，终止实施上述募投项目不存在变更

募集资金的安排问题。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对已经利用自有资金购买以上两个

拟终止募投项目涉及的土地产权另做其它相应安排。 

根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议

案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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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

议案 

各位股东：  

2012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同

意本公司主要产品产量：计划生产钼精矿（折 47%）约为 29,240 吨，

钨精矿（折 65%WO3）约为 8,615 吨。根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

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公司 201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提交本次股

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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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修订《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为： 

（一）原第六十六条第二款: 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事项,

应当经全体董事的四分之三以上通过; 前款第(五)项担保, 应当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修订为: 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事项, 除应当经全体董

事的过半数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

意;前款第(五)项担保, 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二）原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三款: 董事会做出前款决议事项, 除 

第(六)、(七)、(十一)、(十三)项必须由2/3 以上的董事表决同意以

及依据本章程、公司内部制度须由全体董事的3/4 以上表决同意的对

外担保事项、对外投资事项等以外, 其余可以由过半数的董事表决同

意;但法律、行政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本章程及公司内部制度另有规定的, 

应从其规定。 

修订为: 董事会做出前款决议事项, 除第(六)、(七)、(十一)

及(十三)项必须由三分之二 以上的董事表决同意外, 其余可以由过

半数的董事表决同意;但法律、行政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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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本章程及公司内

部制度另有规定的,应从其规定。 

根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议

案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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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委任顾美凤女士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授权董事会厘定其酬金的 

议案 

各位股东： 

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鉴于公司目前缺少一

名董事的现状，董事会同意增补顾美凤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候选人。董事会建议委任顾女士的任期为自股东周年大会召开之

日起，至二零一五年召开的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届满，并在股东周年

大会上根据公司章程届满退任和连选连任。在股东周年大会上提呈的

薪酬政策（如获批准）将适用于顾女士。顾女士会就担任执行董事订

立服务合约，任期自股东周年大会召开之日起，直至将于二零一五年

召开的本公司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为止。顾女士现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薪酬为人民币35万元/年。顾女士的酬金授权董事会参考其职务、职

责以及在本公司的表现及业绩而厘定，并经由薪酬委员会进行检讨。

顾女士的酬金包含在本公司将发出的服务协议及其后经由董事会批

准的任何修订。 

2013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根据《公司法》、

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

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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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顾美凤女士简历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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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顾美凤女士简历 

顾美凤女士，48岁，自2006 年8 月起任本公司财务总监。顾女

士于1995 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并于2009 年12 月获香港中文大学会

计学硕士学位。1986 年至1994年，于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设备修

造厂从事成本会计工作；1994年至2006 年6 月，任洛阳中华会计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00 年至2006 年，兼任洛阳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监事，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代号：600876）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股票代号：1108）上市；此外，顾女士分别由2011 

年7 月起担任新疆洛钼矿业有限公司的董事及由2010 年5 月起担任

洛阳高科钨钼材料有限公司的监事。顾女士为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

估值师及高级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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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 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 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具体内容为： 

(a) 在下文(b)及(c)段的规限下，批准本公司董事于有关期间

（定义见下文(d)段）内按照中国政府或证券监管机构、香

港联交所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构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及规例及╱或规定，行使本公司全部权力在香港联交所购回

已发行H股；  

(b) 根据上文(a)段的批准，在有关期间获授权购回的H股面值总

额不得超过于本决议案获通过当日已发行H股面值总额的

10%；  

(c) 上文(a)段的批准须待下列条件获达成后，方为作实：  

i. 本公司谨订于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星期五）（或其续会

日期（如适用））举行的H股股东类别会议及本公司谨订

于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星期五）（或其续会日期（如

适用））举行的A股股东类别会议上，以与本段（惟本

(c)(i)分段除外）所载决议案的相同条款通过特别决议

案；  

ii. 本公司已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及规例的规定取得全部有

权监管机构（如适用） 所须的批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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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根据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所载的通知程序，

本公司任何债权人并无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就任何

尚欠债权人的款项提供偿债担保（或如本公司任何债权

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偿债担保，本公司已全权

决定清偿债务或就有关欠款提供担保）；  

(d) 就本特别决议案而言，「有关期间」乃指本特别决议案获通过

当日起至下列较早时限止期间：  

i. 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或 

ii. 本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订

本特别决议案所述的授权之日；及 

(e) 在取得所有中国相关政府机构批准购回该等H股的情况下，

授权本公司董事： 

i. 制定并实施具体回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

价格、回购数量等，决定回购时机、回购期限等； 

ii.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本

公司章程规定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公告； 

iii. 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变更登记

手续； 

iv. 根据监管机构和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履

行相关的批准、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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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减少注册资本，对

公司章程有关股本总额、股权结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修

改，并履行中国境内外法定的有关登记、备案手续；及 

vi. 签署及办理其他与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

宜。 

根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议

案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 33 -

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发行银行间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一般授权的 

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发行银行间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授权的议

案》。具体内容为：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发行银行间中期票据、

短期融资券授权。 

具体发行规模和授权如下： 

1、授权董事会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9亿元的

中期票据或短期融资券。 

2、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的规则以 

及市场条件和公司的实际需求，决定各次发行中期票据或短期融资券 

的具体发行时机和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中期票据或短期融资券本 

金金额及期限的安排、发行方式及聘用合格的承销机构参与本次中期 

票据或短期融资券的发行。 

3、授权董事会代表公司签署所有与本次中期票据或短期融资券

发行相关的协议及其他必要文件和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4、本次发行中期票据或短期融资券的201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

权有效期自201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13年年度股东周 

年大会召开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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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事会在行使本授权时，应当确保公司已发行、拟发行的短

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总和不超过2012年公司合并净资产的40%。 

根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议

案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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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境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境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具体内容

为：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境外发行债务融资工

具。 

具体发行规模与授权如下： 

1、授权董事会于境外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9

亿元或等额外币的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债券的债务融资工具。 

2、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的规则以

及市场条件和公司的实际需求，决定境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发

行时机和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实际发行的债券金额、利率、期限、

发行对象和募集资金用途。 

3、授权董事会代表公司签署所有与本次境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相关的协议及其他必要文件和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4、本次境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201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有

效期自201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13年年度股东周年大

会召开之日。 

根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议

案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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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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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 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 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具体内容为： 

(a) 在下文(b)及(c)段的规限下，批准本公司董事于有关期间

（定义见下文(d)段）内按照中国政府或证券监管机构、香

港联交所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构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及规例及╱或规定，行使本公司全部权力在香港联交所购回

已发行H股；  

(b) 根据上文(a)段的批准，在有关期间获授权购回的H股面值总

额不得超过于本决议案获通过当日已发行H股面值总额的

10%；  

(c) 上文(a)段的批准须待下列条件获达成后，方为作实：  

i. 本公司谨订于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星期五）（或其续会

日期（如适用））举行的股东周年大会及本公司谨订于

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星期五）（或其续会日期（如适

用））举行的H股股东类别会议上，以与本段（惟本(c)(i)

分段除外）所载决议案的相同条款通过特别决议案；  

ii. 本公司已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及规例的规定取得全部有

权监管机构（如适用） 所须的批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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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根据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所载的通知程序，

本公司任何债权人并无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就任何

尚欠债权人的款项提供偿债担保（或如本公司任何债权

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偿债担保，本公司已全权

决定清偿债务或就有关欠款提供担保）；  

(d) 就本特别决议案而言，「有关期间」乃指本特别决议案获通过

当日起至下列较早时限止期间：  

i. 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或 

ii. 本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订

本特别决议案所述的授权之日；及 

(e) 在取得所有中国相关政府机构批准购回该等H股的情况下，

授权本公司董事： 

i. 制定并实施具体回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

价格、回购数量等，决定回购时机、回购期限等； 

ii.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本

公司章程规定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公告； 

iii. 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变更登记

手续； 

iv. 根据监管机构和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履

行相关的批准、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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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减少注册资本，对

公司章程有关股本总额、股权结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修

改，并履行中国境内外法定的有关登记、备案手续；及 

vi. 签署及办理其他与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

宜。 

根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议

案提交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请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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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 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3 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 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具体内容为： 

(a) 在下文(b)及(c)段的规限下，批准本公司董事于有关期间

（定义见下文(d)段）内按照中国政府或证券监管机构、香

港联交所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构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及规例及╱或规定，行使本公司全部权力在香港联交所购回

已发行H股；  

(b) 根据上文(a)段的批准，在有关期间获授权购回的H股面值总

额不得超过于本决议案获通过当日已发行H股面值总额的

10%；  

(c) 上文(a)段的批准须待下列条件获达成后，方为作实：  

i. 本公司谨订于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星期五）（或其续会

日期（如适用））举行的股东周年大会及本公司谨订于

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星期五）（或其续会日期（如适

用））举行的A股股东类别会议上，以与本段（惟本(c)(i)

分段除外）所载决议案的相同条款通过特别决议案；  

ii. 本公司已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及规例的规定取得全部有

权监管机构（如适用） 所须的批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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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根据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所载的通知程序，

本公司任何债权人并无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就任何

尚欠债权人的款项提供偿债担保（或如本公司任何债权

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偿债担保，本公司已全权

决定清偿债务或就有关欠款提供担保）；  

(d) 就本特别决议案而言，「有关期间」乃指本特别决议案获通过

当日起至下列较早时限止期间：  

i. 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或 

ii. 本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订

本特别决议案所述的授权之日；及 

(e) 在取得所有中国相关政府机构批准购回该等H股的情况下，

授权本公司董事： 

i. 制定并实施具体回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

价格、回购数量等，决定回购时机、回购期限等； 

ii.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本

公司章程规定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公告； 

iii. 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变更登记

手续； 

iv. 根据监管机构和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履

行相关的批准、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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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减少注册资本，对

公司章程有关股本总额、股权结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修

改，并履行中国境内外法定的有关登记、备案手续；及 

vi. 签署及办理其他与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

宜。 

根据《公司法》、上市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将该议

案提交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请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